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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历史“任务驱动”教学途径探索

——以《中国古代法治与教化》为例
翟佩珊  孙晓林

惠州中学

摘  要：新课标下，探索落实核心素养与教学实践途径的结合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本文将以选择性必

修一第 8课《中国古代法治与教化》为例，探讨“任务驱动模式”在教学实践中与分层教学、核心素养涵育的结合，

并实现多维评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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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高中历史教学正经历

着围绕核心素养从“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型的

重要节点。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仍存在众多现实困境，

比如：课堂教学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缺乏自主探究的机会；知识点的碎片化讲解难以构建完

整的历史逻辑体系；史料运用与问题探究的有效途径比

较单一，导致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能力不佳。“任务驱动”

教学契合核心素养培育的内在要求，将教学目标转化为

具体可操作的任务，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历

史知识的内化与素养的提升。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古

代法治与教化》为例，立足核心素养视域，探索高中历

史“任务驱动”教学的具体途径。通过分析该课例中任

务设计的原则、实施的流程以及评价的方式，旨在为高

中历史教师提供可借鉴的教学范式，推动核心素养在历

史课堂中落地生根，切实提升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一、分层教学，落实任务驱动

人类的认知结构总是在“ 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

的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提高 , 而任务驱动式教学方

法正符合人类的这种认知过程。任务驱动是一种教师主

动转换课堂角色的教学模式，主张鼓励学生自我探索、

合作探究以实现课堂升华。这是新形势下，以能力培养

和素养涵育为核心的重要教学途径和策略。任务驱动的

教学实践期望：一是通过教师设计任务、学生自主完成

任务，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培养学生自我探究的精

神与能力；二是通过合理的设置任务，实现对核心知识

的分类、整合以及深度学习。

新教材下，知识容量大、时间跨度大、内容复杂成

为高中历史教师必须直面的挑战之一，“任务驱动”这

一模式为教师教学实践提供一种出路。新教材所涉及的

核心知识按梯度分类大体可分为三种：初中已经涉及的

知识和通过生活常理能够实现认知的知识，通过自主阅

读课本能够基本理解的基础史实，以及系统性、逻辑性

强，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的抽象知识。新教材《中

外历史纲要（上、下）》及三本选择性必修的知识也可

以以这样一种梯度进行知识分类，《纲要》主要以前两

种知识为主，“选择性必修”出现了很多初中不曾涉及

的新主题，则以后两种为主。

学生对核心知识掌握的难度和要求不尽相同，任务

设计也应按照知识的类型和学生已有的能力，体现出梯

度和分层。在《中国古代法治与教化》这一课中，法律

相关内容在初中阶段及高中《中外历史纲要（上）》较

少涉及，属于新增的专题，涉及中国古代法治和礼教，

跨度大，概念多，内容相对复杂。但各个时代礼法发展

的时代背景：如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中国古代专制主

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主流思想的发展

历程等掌握较好，学生有一定的基础。尽管先秦时期儒

家和法家已经出现过，但本课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

儒家与法家之争，对学生有更深刻的启发意义。教师可

以通过设置情景、制定任务，引导学生从不同侧面理解

和分析儒法之争的实质和先秦及秦法家思想盛行的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将学生需要掌握的核心知识分

成三类：

一是学生能够通过自我阅读教材完成的学习任务。

如“任务一——制作时间轴，梳理各时期中国礼与法的

关系”。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在构建时空框架的过程中，

找出教材中关于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礼”与“法”的表现，

完成基础知识的时空定位。

二是学生通过联系已有知识，能够通过合作探究完

成的任务。如“任务二：探究礼法关系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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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任务一的时间轴，找出礼法关系变化的两个关键时

间：春秋战国及汉朝；结合初中的知识和《纲要（上）》

所学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史料，分析春秋战国及汉朝出

现礼法关系变化的原因。

史料一：儒家与法家之争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不避大臣，赏

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

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

设问：结合导言《孟子圣迹图》，思考为何两次德

法之争，法家获得最后胜利。

史料二：董仲舒春秋决狱

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

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

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贾谊《过秦论》

设问：为什么汉以后法律与儒学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

三是教材以外，需要教师通过讲授阐释逻辑，提高

学习深度的任务。如“任务三：理解中华法系的特点及

成因”。这一任务难度大，理论性强，为增加互动性和

课堂趣味性，我以汉朝至唐朝的五个案例为突破点，设

置情景模拟。

案例一：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

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

首。――《九朝律考·汉律考》

案例二：汉时，如张三之父犯了杀人罪，张三知道

后不仅未向相关部门举报，反而将其父藏匿起来，请问

张三被官府发现后，该如何裁决呢 ?

案例三：唐代时，如李四为张三的奴婢，因不堪张

三折磨，逃脱告官，该如何裁决呢 ?

学生扮演各朝司法官吏进行判案，渗透“原心定罪”、

“亲亲相隐”“八议”“亲疏有别，贵贱有分”等古代

重要的量刑原则在其中，帮助学生更好理解中国古代“礼

法结合”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封建法典的实质是为封建

统治阶级服务。

材料：中西法律文化是它们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

和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各自形成特色并构成差异，但

它们之间的差异只能说是不同，很难说是不好。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设问：结合材料联系所学知识，分析我国古代法律

特点形成的原因。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史料阅读探究其特征及发展变化

的深层原因，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形成根植于我

国古代经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进一步的产物。中

国古代法律产生的背景是基于我国地理环境相对稳定和

封闭；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重视宗族关系；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的发展；儒家思想成为古代思想的主流等因素，

形成具有独特性的中华法系。

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扮演好教学活动的组织

者和教学方法的探索者，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独特而富

有个性的观点，让学生在历史课上从听“他”说到听 

“我”说。

二、涵育素养，升华探究课堂

教师以什么方式进行教学任务的设计，出发点和落

脚点应当是对我们核心素养、教学目标的回应。结合核

心素养的需要，笔者将第 8 课的教学目标定为：1. 通过

完成学习任务、史料分析，能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理

解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实质是统治阶级进行国家

治理，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形成

根植于我国古代经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进一步的

产物。2. 通过任务探究，学生能通过联系已有知识和分

析史料形成历史解释，认识到中国法治与教化的变化及

影响。3. 联系当下，理解古代法治与教化对今天中国的

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认识到当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适应当下国情的法律体系，

沿袭和继承好家风的重要性。其中，尤其突出“唯物史观”

和“家国情怀”的培养。以家国情怀的培育为例，笔者

设计了以下学习任务：

（一）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

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师古，

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

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

刻印象。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

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钦羡不已。

结合课本和材料，分析是什么维持了颜氏家族的长

盛不衰？

（二）课后活动。收集关于社会主义好家风的案例，

理解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与爸爸妈妈一起拟定一份“家

规”。

三、多维评估，提高教学成效

教学评价是一个教学过程的最后环节，是教学“莫

比乌斯环”的交接点，教学过程实现闭环的重要环节。

任务驱动模式下的教学主体是学生，任务完成的过程和

效果是学生对本课知识和教学目标达成情况的检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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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教学的过程中，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容易陷入流于

形式的困境，系统而多维的教学评价是教师不断改进、

调整教学方式以适应不同学情学生的知识和能力需求的

重要途径。笔者认为评价内容应当从知识理解、能力提升、

素养锤炼三个方面进行展开，构建多元化、过程性的评

价体系。

（一）知识理解评价

在知识理解层面，学生应当能够准确进行概念辨析，

准确梳理中国古代成文法的发展历程，并且能够将这一

时期法律与教化的特点与该时段时代特征进行联系。在

课堂进行的过程中，采用“小组活动情况记录表”进行

记录，了解学生的参与度，尽量避免活动过程中学生游

离之外，学习效率低下的情况，鼓励他们在每一次完成

任务的过程中有所收获，能够轮流展示学习成果。在练

测方面，选取历年的真题和经典模拟题结合的形式对核

心知识和材料分析能力进行评估，力求基础性、综合性

和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深化学生思维；在课后，引导学生

自我反思和自主的评估。

（二）能力提升评价

在能力提升层面，教师应当以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等核心素养为导向，结合高考真题与模拟题设计情境化

任务，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史料的解读与论证。教师应当提供多元史料

供学生解读。选择范围既包括《论语》、《孟子》、《礼

记》、《韩非子》等先秦时期儒法两家的代表性著作，

也应当涉及云梦睡虎地秦简、《九章律》、《唐律疏议》

等历代具体法律条文，教材中涉及的《吕氏乡约》、《朱

子家训》节选、宋以后地方志关于村规乡约的记载等等。

出题形式上，既可以用选择题方式考查学生对史料的解

读分析能力，也可以采用非选择题形式，让学生从材料

中分析史料价值，或撰写小论文谈谈法治与教化在维护

古代社会秩序中发挥的作用。借此评价学生是否能从材

料中提炼有效信息、论证逻辑是否清晰、史论结合是否

恰当以及语言表达等多方面能力。

其次是历史的比较与联系。教师在完成本课讲授后

应设置对比任务，如比较秦朝严刑峻法与汉朝“霸王道

杂之”的治国效果，考查学生的对比分析能力。此外，

在学完近代西方法律与教化成果以及当代中国在依法治

国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就之后，也要设计中西对比

和古代与当代对比的题目，如“分析古代中华法系的现

实意义”等，评价学生是否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辩证看待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实的关联。

最后是问题的探究与表达。在日常练习与考试之外，

教师还可以通过组织小组讨论等形式深化学生对历史问

题的认识。如组织讨论“为何礼法结合成为中华法系的

典型特征？”这种小组报告的形式既能提升学生参与度，

也让学生学会用历史视角进行自我评价。

（三）素养锤炼评价

在素养锤炼层面，笔者认为在日常练习中可以增加

一些启示类、评价类题目考查学生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价

值观念。如在讨论“如何看待宋代乡约在基层发挥的作

用”、“如何评价魏晋时期将儒家伦理作为判案重要依据”

等问题时，评价应注意学生是否在认识中体现了对于中

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态度。

此外，对于家国情怀与法治、规则意识的培育不应

当仅限于做题，更应当在现实中通过过程性的观察来实

现。教师可以在讲完本课后强调校规、班规在班级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鼓励学生自主制定班规，定期修订班规，

认真遵守班规，帮助学生树立规则意识，营造良好班风。

同时，教师可以在假期为学生布置社会实践作业。如通

过采访乡下村干部进行口述史研究、整理自己家族的家

训、分析传统教化对当代基层治理的影响等等，通过撰

写报告这种评价方式强化学生将历史知识转化为现实认

知的能力。

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既能够深化学生对

于“中国古代法治与教化”历史知识的理解，也能够提

升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对现实的关怀，

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最终目的。

结语

新高考、新课标、新教材，对历史教师而言是一次

全新的挑战，如何实现新的知识体系、教学目标与教学

实践更好的结合，不断地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以更好

的培育出适应新形势下，党和社会需求的，全面综合健

康发展的人才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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